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保[2009]7号


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主题词：消防安全  整治  方案  通知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2009年11月30日印发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冬季防火工作会议精神，坚决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学校全年火灾形势稳定，按照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武汉地区高校学生宿舍（公寓）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和《关于集中开展消防控制室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武公文保[2009]95号）的要求，结合学校消防工作实际，从即日起，在全校开展以学生公寓为重点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工作方案如下：

一、主要任务与工作目标

以新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为依据，以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为目标，深入贯彻落实《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61号令），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不断增强“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消防安全责任主体意识，大力提升全校消防安全自主管理水平。

依法督促学校相关部门认真落实火灾隐患整治工作责任制，切实整改火灾隐患，努力改善全校的消防安全环境，确保全年无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此次专项整治工作。

组长：罗凌峰、刘冬梅

成员：陈定友、邹星庐、杜亚平、徐金宝、邢春、秦天富、丁小琴、王福革、王保健、许发胜、黄昆、杨琳、李平、黄艾华、马丽丽、魏光宇、汪琦、吴世杰

三、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

1．安全疏散方面：学校重点建筑如图书馆、计算机中心、教学楼、食堂等场所是否有锁闭、堵塞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的，或在楼梯和公共走廊设置铁栅栏的；疏散楼梯应设置为封闭楼梯间而未设置的。

2．违规用火用电方面：违规使用热得快、电饭煲、电吹风、电炉等大功率电器的；违规乱拉滥接电线的；使用劣质插座、电线和接线板的；违规使用酒精炉等明火灶具的。

3．宿舍、公寓管理人员消防素质方面：上岗前未经消防培训的；在岗人员未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的；宿舍、公寓管理人员流动性过大、从业人员不稳定的。

4．消防宣传教育方面：学生受消防教育的内容、渠道缺乏的；消防宣传教育流于形式、效果不明显的。

5．消防控制室方面：消防控制室设备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的；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不熟悉消防控制室设备功能、应急操作程序的，不能熟练操作控制设备的。

6．食堂方面：食堂的用气用电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有煤、气混用情况发生的。

四、工作步骤

1．动员部署阶段（2009年11月23日—12月6日）

学校定于23日至29日为消防安全周，在此期间学校保卫处、学生处、宿舍管理中心将联合对学生公寓开展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检查整治活动。保卫处在校区悬挂一批横幅、标语，并制作一期消防基本常识和典型火灾案例的展板，在学生公寓和中区广场巡回展出，同时对重点场所值班人员和学生公寓负责人、管理人员进行消防培训，大力宣传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法、要求及法律责任。各系要利用团日活动和晚点名时间对学生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消防工作的热情和主动性，营造专项整治工作的浓厚氛围。

2．组织实施阶段（2009年12月7日—2009年12月27日）

保卫处和相关部门将对学生公寓消防安全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发现的火灾隐患能够立即整改的责令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火灾隐患，保卫处协调相关部门限期整改，确保学生公寓的消防安全。文保分局将于12月16日对我校消防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检查。

3．总结验收阶段（2009年12月28日—12月31日）

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学校消防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对学校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检查验收。

五、工作要求

1．各单位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认真贯彻学校消防工作会议精神，严格落实文保分局关于《武汉地区高校学生宿舍（公寓）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坚决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

2．加强检查督导，教育学生遵守安全用电管理规定，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特别是热得快、电吹风、电炉、电热怀、电饭煲、电热毯等，严禁乱拉乱接电线、插座。

3．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以火灾预防基本常识、逃生自救基本技能和初起火灾扑救基本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消防宣传教育。

4．及时掌握本单位消防信息动态，发现隐患和消防违章行为要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纠正并迅速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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